「保險業辦理放款其徵信、核貸、覆審等作業規範」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金管會104.18金管保財字第10300128410號函准備查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九條

企業放款案件之徵信範圍如下：
一、短期放款：
(1) 企業之組織沿革。
(2) 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3) 企業之設備規模概況。
(4) 業務概況（附產銷量值表）。
(5) 存款及放款往來情形。
(6) 保證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7) 財務狀況。
(8) 產業概況。
二、中長期放款：
(1) 週轉資金放款（包括短期放款展期續約超過一年以上者）：除與前款一至八目相同外，總放款金額（包含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歸戶餘額及本次申貸金額，其中存單質借、出口押匯及進口押匯之金額得予扣除，下同）達新臺幣二億元者，另增加償還能力分析。
(2) 其他中長期放款：除與前款一至八目相同外，另增加營運計畫與分期償還能力分析。
中小企業總放款金額在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有十足擔保者，其徵信範圍簡化如下：
一、短期放款：
(1) 企業之組織沿革。
(2) 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3) 產銷及損益概況。
(4) 存款及放款往來情形。
(5) 保證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二、中長期放款：除與前款一至五目相同外，另增加行業展望及營運計畫。
辦理財務分析前，如個別企業會計科目依其內容性質而有修正之必要者，得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訂頒之財務會計準則予以調整重編。
前所列徵信範圍及事項，各保險業仍得依其業務需要或個案情形酌予增減。
	第十九條

企業放款案件之徵信範圍如下：
一、短期放款：
(1) 企業之組織沿革。
(2) 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3) 企業之設備規模概況。
(4) 業務概況（附產銷量值表）。
(5) 存款及放款往來情形。
(6) 保證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7) 財務狀況。
(8) 產業概況。
二、中長期放款：
(1) 週轉資金放款（包括短期放款展期續約超過一年以上者）：除與前款一至八目相同外，總放款金額達新臺幣二億元者，另增加償還能力分析。
(2) 其他中長期放款：除與前款一至八目相同外，另增加營運計畫與分期償還能力分析。
中小企業總放款金額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下；或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有十足擔保者，其徵信範圍簡化如下：
一、短期放款：
(1) 企業之組織沿革。
(2) 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3) 產銷及損益概況。
(4) 存款及放款往來情形。
(5) 保證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二、中長期放款：除與前款一至五目相同外，另增加行業展望及營運計畫。
辦理財務分析前，如個別企業會計科目依其內容性質而有修正之必要者，得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訂頒之財務會計準則予以調整重編。
前所列徵信範圍及事項，各保險業仍得依其業務需要或個案情形酌予增減。
	1、 於徵信時之資料會包含存單質借、出口押匯及進口押匯等資訊，本業得否排除未明確化，參照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增修本條第一項第二款明確定義總放款金額。

2、 因保險法規定保險業僅得為擔保放款，而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第二十二條所指六百萬元以下案件應指非十足擔保授信案件(信用放款)，為配合本業實際執行情形及避免文字混淆，爰建議修改本條第二項。


	第三十五條  
辦理放款業務應本安全性、流動性、公益性、收益性及成長性等五項基本原則，並依借款戶、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及放款展望等五項審核原則核貸之。
辦理專案融資審核時，宜審酌借款戶是否善盡環境保護、企業誠信經營及社會責任。
保險業辦理放款業務，不論採何種方式定價，或對任何放款戶（包括公營事業或政府機關），應避免惡性削價競爭，其實際貸放利率，宜考量市場利率、資產配置、營運成本、預期風險損失成本及合理利潤等，訂定合理之放款定價。
考量市場競爭因素，得將放款戶整體貢獻度、償債能力或職業收入等條件，作為放款定價減項評估之因素。
保險業應訂定放款定價相關內部規範，作為放款單位辦理之依據，且應建立內部定期彙整陳報及檢討機制，並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第三十五條  
辦理放款業務應本安全性、流動性、公益性、收益性及成長性等五項基本原則，並依借款戶、資金用途、償還來源、債權保障及放款展望等五項審核原則核貸之。
保險業辦理放款業務，不論採何種方式定價，或對任何放款戶（包括公營事業或政府機關），應避免惡性削價競爭，其實際貸放利率，宜考量市場利率、資產配置、營運成本、預期風險損失成本及合理利潤等，訂定合理之放款定價。
考量市場競爭因素，得將放款戶整體貢獻度、償債能力或職業收入等條件，作為放款定價減項評估之因素。
保險業應訂定放款定價相關內部規範，作為放款單位辦理之依據，且應建立內部定期彙整陳報及檢討機制，並納入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

	1. 保險局103年9月3日保局(產)字第10302526040號函交議參照銀行公會會員授信準則第20條第2項之文字，將「赤道原則」精神予以落實。
2. 參採EPs的精神，增訂本條第2項規定，以提醒並可促使各會員公司辦理專案融資審核時，重視借款戶之社會與環境風險。

	第三十九條
放款檔案應依法令規定予以保密，並妥善管理，除相關人員外，非經主管人員核准，不得借閱；對放款戶個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等，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三十九條

放款檔案應依法令規定予以保密，並妥善管理，除相關人員外，非經主管人員核准，不得借閱；對放款戶個人資料之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等，並應遵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配合法規名稱修改，「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已改為「個人資料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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